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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0872        证券简称：长信畅中      主办券商：长江承销保荐 

 

湖南长信畅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1 月 17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1 月 12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近日 ，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23) 

桂 01 民初 937 号]，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长信畅中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向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赔偿售后服务违约金 3506182.5

元; 

二、驳回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 781322 元，由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担

750209 元，由被告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长信畅中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31113 元。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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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杜振宗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合同甲方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向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合同乙方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湖南长信畅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练兵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6 年 10 月 26 日，原告与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长

信畅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广西壮族自治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项目初步设计和投资概算的批

复》、政府采购招标文件、两被告(联合体)的投标文件、投标相关的承诺书、中

标通知书，就广西壮族自治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系统项目签订一份《广

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合同》(合同编号:GXZC2016-G3-0583-KWZB)及其一份《补

充协议》。合同约定:两被告(联合体)采用工程总承包(EPC)方式承建涉案系统项

目，合同金额 140247300 元，其中:硬件设备价款 91991300 元(包括机房建设费

用 11303600.37 元)，系统软件价款 9965400 元，定制软件价款 23180000 元，其

它费用价款 15110600 元(包括培训费用 11656000 元)。总承包商的工作范围包

括:1、硬件设备采购(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安全设备、机房设备等);2、

软件采购(系统软件采购、定制开发软件、安全软件等);3、系统集成;4、人员培

训;5、整体运营的售后服务;6、项目实施及整体管理，组织与项目有关各单位实

施，协助项目验收等，以及其他与本项目建设相关的工作。合同期限为自签订合

同之日起 12 个月内完成项目实施，试运行，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改委组织的

最终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合同质保期为五年，质量保证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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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20 日，原告与两被告(联合体)又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

要求:为确保主合同及初步设计中建设“健康档案管理流程”中“提供居民健康

卡管理功能”更好的实现，要求实现与广西卫生计生综合管理信息平台数据对接

和应用协同,并使用甲方提供的现有前置机平台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实现“一个平

台、一条线路、一套标准”互联互通。 

原告、两被告(联合体)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同意项目通过验收，验收结

果合格”。之后，双方陆续办理系统建设项目成果交接与核验，原告在运行过程

中发现，两被告(联合体)建设的系统项目的硬件设备、系统软件、定制软件、系

统集成以及提供的人员培训、整体运行售后服务与合同和设计要求、标准严重不

符。认为两被告(联合体)至今实际仍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 

1、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 140891960 元(已付合同价款 

139805360 元+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和投资概算编制服务合同价款 840000 元+中心

机房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合同价款 246600 元=140891960 元)及其应付款项的资金

占用利息损失(利息计算方式:以 140891960 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全部清偿之日止); 

2、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售后服务违约金人民币 7012365元(合同总价款

140247300元 X5%=7012365 元);(以上两项合计:147904325元)。 

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诉讼理由： 

原告认为，涉案项目系统虽然经双方确认验收通过，但是两被告(联合体)

没有完全、适当的履行合同义务。两被告(联合体)交付的硬件设备、系统软件、

定制软件、系统集成以及提供的人员培训、整体运行售后服务，严重不符合约定

的要求、标准，特别是软件系统存在严重的功能缺失、缺陷，且合同质保期限将

于 2023 年 12月 29 日届满，两被告(联合体)继续采取补救措施进行整改、修正，

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不具有可能性、经济性和必要性。原告采购两被告(联合体)

交付的硬件设备、系统软件、定制软件、系统集成以及提供的人员培训、整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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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售后服务属于合同对价的不可分割部分，因归责于两被告(联合体)的事由，项

目系统自验收交付至今长达五年时间一直不能正常运营使用，原告的合同目的不

能实现、合同对价落空。两被告(联合体)提供的硬件设备部分虽然具有一定的商

品价值，但是对于原告的合同目的而言不具有相应的使用价值、毫无价值可用。

两被告(联合体)的违约行为造成原告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

原告已经支付两被告(联合体)的合同价款 139805360 元,以及原告为实施涉案系

统项目工程先后委托广西通信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进行涉案项目初步设计方

案和投资概算编制服务支付的合同价款 840000 元、卫生信息数据中心机房工程

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支付的合同价款 246600 元，原告的损失合计 140891960

元以上。 

依据《采购合同》第十四条“违约责任:5、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投标文件中规

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合计金额 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的规定，以及《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

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

责任。”第五百八十四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

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

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

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

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的规定，

两被告(联合体)应支付原告售后服务违约金 140247300X5%=7012365 元，赔偿原

告已经支付两被告(联合体)的合同价款 139805360 元以及原告为实施涉案系统

项目工程已经支付广西通信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的合同价款 1086600 元。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一、被告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长信畅中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向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赔偿售后服务违约金 3506182.5

元; 

二、驳回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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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案件受理费 781322 元，由原告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担

750209 元，由被告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长信畅中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31113 元。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判决对公司经营方面暂未产生重大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且尚未生效，鉴于涉案各方是否上诉尚存在不确定性，

后续进展和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故公司暂时无法判断本次判决结果对公司

利润的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措施

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同时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湖南长信畅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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